卫生器具相关产品说明
1.初始工厂 检查

1.1检查内容及要求
工厂检查内容为依据CQM01-A01-2013《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》进行的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。工厂检查范围包括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生产场所、部门、人员及活动。初始工厂检查时，生产企业应有认证的产品在生产。

1.2.检查时间及人日数
一般情况下，在产品检验合格后，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。必要时，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可同时进行。工厂^检查人.日数根据委托认证产品的生产规模、产品种类及认证单元数来确定，一般2-6人日。
1.3检查结论
工厂”检查时未发现不符合项，检查结论为通过:工厂检查时发现严重不符合项，检查结论为不通过; 工厂检查时发现不符合项,允许工厂限期完成整改的，如工厂按时完成整改，检查结论为整改后通过,否则不通过。
如生产企业对检查结论有异议时，应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。

1.4认证结果评价 与决定
1.4.1评价与决定
认证机构对产品检验、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合格后，向委托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。认证实施过程中，产品检验不合格、工厂检查不通过时，终止认证。

1.4.2认证时限
认证时限指自受理至颁发认证证书的限定时间，包括产品检验、工厂检查、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以及制作证书的时间。产品检验时间一般为20个工作日，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起计算。不包括因检验项目不合格而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。工厂检查时间根据合同或与工厂具体确定，如工厂检查存在整改项，需视具体情况延长检查时间。产品检验、工厂~检查通过后，一般20个工作日内颁发认证证书。
